关于《苏州市低空空中交通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我市低空飞行活动，维护飞行安全、公共安全、空防安全，促进我市低空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起草了《苏州市低空空中交通规则》（征求意见稿）。
一、制定《规则》的背景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并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发表重要讲话。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凸显了以低空经济产业在打造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展低空经济、从事低空飞行活动，必须重视规则的重要性，必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因此亟需制定《规则》，立足苏州空域实际，统一低空飞行行动规则，服务空域用户切实需求，规范引导低空空中交通安全有序进行，为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优质适宜的低空空域环境。
二、《规则》的起草过程
1.成立规则专班
[bookmark: _GoBack]为保障《规则》保质保量完成起草工作，2024年4月22日，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成立苏州市空中交通规则工作专班，并召开首次会议，明确专班职责及分工和工作要求，分为综合组、飞规组、空域组、航线组、机制组、通感组，并制定了每周五的例会制度。
2.深入开展调研座谈
2024年4月23日-6月4日，专班分别与相关企业、研究院、试飞基地进行十余次调研座谈，深入了解并梳理多方针对空中交通规则的立法诉求和亟待解决事项。
3.组织草案起草
2024年5月16日，专班主任主持召开立法研讨会，组织专班成员、相关专家逐条讨论起草，形成《规则（草案）》，并明确制定规则要充分考虑可操作性、简洁性和全面性，同时体现苏州特色。5月中旬到6月初，专班根据书面征得的意见建议，进行研究讨论《规则（草案）》，先后做出9次大篇幅调整。2024年6月6日，开展立法座谈会，组织专班成员、相关专家逐条讨论起草，形成《规则（征求意见稿）》。
4.多方征求意见
2024年5月13日，专班以发文形式对《规则》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对象包含三个类别，一是各板块政府、各市级相关部门、各市级相关国企，共34家；二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共7家；三是重点企业，共30家，其中，科研机构和重点企业由属地政府代为通知和汇总意见。2024年6月7日起在官网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三、《规则》的主要内容
《规则》第一条至第三条主要列明了《规则》的上位法依据，明确了本市范围内真高600米（根据需要可扩展至真高1000米及以上）以下民用低空航空器从事飞行以及有关活动，应当遵守《规则》的相关规定，并规定本市低空飞行活动，遵循规则先立、场景牵引、市场导向、技术保障、安全第一的低空经济发展方针。
《规则》第四条至第七条主要规定了本市低空空中交通的管理机制，明确本市依托市级低空飞行管理平台对各类低空飞行活动进行统一管理、服务和保障。落实公安、应急管理、通信、气象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管理、支持和保障工作的责任。
《规则》第八条至第十三条主要规定了低空飞行活动的运营管理内容，对航空器条件、实名登记、责任保险、航空器改装、飞行执照管理、航空器运营许可等内容做出了规定。
《规则》第十四条至第二十条主要规定了我市低空空域管理的相关事项，明确了管制空域、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适飞空域、临时空域、航路航线等内容，并规定了空域的分时管理、分层管理、动态配置等创新型、灵活型管理机制。
《规则》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七条主要将有人航空器和无人航空器进行分类管理，规定了一般飞行申请和特殊飞行申请的流程、时间节点、飞行申请豁免等事项，并明确了信息交互、航行优先权、避让规则等飞行规则，为我市空域用户从事低空飞行活动提供了准确的指引。
《规则》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三条主要规定了各责任单位和个人，应当注重低空飞行安全，做好设施、通信、导航、监视、气象、航空情报等事项的保障工作，并依托市级低空飞行服务管理平台，为低空飞行活动创造安全、可靠、精细化的全流程飞行保障服务。
《规则》第三十四条至三十六条主要规定了低空航空器应急方案措施、航空器作业异常处置、公安机关反制处置等内容，确保在出现突发情况时，各方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保障低空飞行环境的安全、有序。
